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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A 600806 /H300          证券简称： *ST 昆机              编号：临 2016-050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与沈机集团关联方日常持续关联交易公告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持续关联交易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日常持续关联交易对本公司无重大影响（未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2016年11月15日以书面议案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12人，实到12人。公司4名监事均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与沈机集团关联方日常持续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兴、张晓毅、刘岩、刘海洁、

常宝强、金晓峰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情况并在董事会上发表独立意见；本提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

准，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提案回避表决。 

 

一、日常持续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本次持续关联交易为由本公司向关联方采购或销售产品，协议期限三年，自股东大会批准

之日起实施。包括： 

1、本公司拟与云南 CY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云南机床）签署采购货物、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框架协议； 

2、本公司拟与云南 CY集团金辉涂装厂（简称：金辉涂装）签署采购机床包装材料框架协

议； 

3、本公司拟与沈阳瑞施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简称：沈阳瑞施达）采购机床功能配套件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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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协议；  

                          

二、前次日常持续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公司   云南机床 金辉涂装 沈阳瑞施达 合计 

截止 2013年

12 月 31 日                                               

计划 600.00  600.00  0 1200.00  

实际 0 332.35 0  332.35  

截止 2014年

12 月 31 日                                             

计划 70.00  600.00  0  670.00  

实际 141.97  401.52  0  543.49  

截止 2015年

12 月 31 日                                             

计划 70.00  600.00  0  670.00  

实际 27.27 139.23  0  166.50 

      合计                                                                   
计划 740.00  1800.00  0  2540.00  

实际 169.24  1082.37  0  1251.61  

2013年以来公司增速放缓，设备更新需求减少，同时公司与各关联方销售或采购业务量下

降，由此出现原预计计划较高，而与实际执行情况偏低，存在一定差异。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本次持续关联交易为由本公司向关联方采购或销售产品，协议期限三年，自股东大会批准

之日起实施。协议销售上限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公司 云南机床 金辉涂装 沈阳瑞施达 合计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                                               1500 200 1500 3200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                                             1500 200 1500 3200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                                             1500 200 1500 3200 

      合计                                                                   4500 600 4500 96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云南 CY 集团有限公司 

1) 始建于 1961 年，是中国机械工业的重点骨干企业、出口外向型企业，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为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旗下企业。 

控股股东：沈阳机床(集团)昆明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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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崔佩强 

 
注册资金： 3000万元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岭路 14号 

公司简介：公司的主导产品是 CY 系列普车、数控机床、加工中心、数控立车、车铣复

合中心产品，形成了 5 大类，300多种规格，高、中、低档满足不同用户需求的产品阵容。

为机械加工制造行业提供最终解决方案，包括难加工、特种加工、成套成线设备等。 

2) 关联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稳定。 

3) 关联方与本公司昆明机床均为独立法人，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均保持独立性。 

4) 关联方 3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指标 截止 2016年 9月 2015 年 2014 年 

营业收入         51,434         60,190     65,665  

净利润        -4,066        183          191  

总资产      161,007        156,431       161,100  

净资产        17,087        21,172         20,902  

 

2、云南 CY 集团有限公司金辉涂装厂 

1）始建于 1996 年，云南 CY 集团有限公司分公司，为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旗下企业。 

控股股东： 云南 CY 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沈阳机床(集团)昆明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家泽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十里铺云南砖瓦总厂内 

公司简介：木包装箱、木家具、包装板、墙板的加工、销售等。 

2）关联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稳定。 

3）关联方与本公司昆明机床均为独立法人，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均保持独立性。 

4）关联方 3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指标 截止 2016年 9月 2015 年 2014 年 

营业收入         406          859        1,600  

净利润        -118         -151          -62  

总资产       1,062        1,253        1,912  

净资产         114          262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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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沈阳瑞施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是沈机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于 2014年 9月 22日投资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控股股东： 沈机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哲 

 
注册资金：500万元 

办公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17甲 1-8号 

公司简介：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经营或禁止限制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若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机床设备及

零件备件批发。 

2）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稳定。 

3）关联方与本公司昆明机床均为独立法人，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均保持独立性。 

4）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指标 截止 2016年 9月 2015 年 2014 年 

营业收入 9,386.98 7,674.71 0 

净利润 175.75 34.06 -6.80 

总资产 17,674.27 8,858.32 295.74 

净资产 723.63 524.67 149.21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示意图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 25.08%    沈阳机床（集团）昆明有限公司 85%    沈机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100% 

 

云南 CY 集团有限公司 70%          沈阳瑞施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 

 

 

云南 CY 集团金辉涂装厂 100% 

 

沈机集团持有本公司 25.08%股份，为本公司现时的第一大股东，本公司与沈机集团及

其所属公司之间的任何交易均构成关联交易。本项日常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http://ditu.google.cn/maps?hl=zh-CN&source=hp&q=����ʡ�����о��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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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规则交易规则》10.2.4 之规定属于须予披露之关联交易。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关联人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按照关联交易类型对关联方的履约能力进行分析

认为，如向关联人出售商品的，应对关联人的支付能力正常。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交易的主要内容 

1、本公司拟与云南 CY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采购货物、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框架协议； 

2、本公司拟与云南 CY集团金辉涂装厂签署采购机床包装材料框架协议； 

3、本公司拟与沈阳瑞施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采购机床功能配套件框架协议；   

 

（二）、交易的定价策略  

1、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原则和方法，上述交易是按照商业条款在日常及一般

业务过程中订立的，订价由双方按公平原则磋商而厘定。 

2、交易合同相关条款内容（例）： 

a)产品的交货期限：按买方的月计划和采购订单要求执行。 

b)产品的付款方式及时间：隔月滚动付款：产品经买方验收合格后，卖方可提出付款要

求并携带与应付金额同等数额的发票及现场验收合格的签字证明，作为付款凭证。买方留合

同总价 10%的价款作为产品质保金。 

c)验收:产品的到货验收包括：型号、规格、数量、外观、质量。买方按双方约定的标

准验收；如双方未明确约定，则按照卖方产品现行的国家或部委标准或行业标准或已经主管

部门备案的企业标准验收。 

 

四、年度上限基准   

交易按照正常商业条款在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订立。协议有效期间为自股东大会批准之

日起三个销售年度。根据本公司与上述关联公司达成的采购或销售目标，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

起，协议有效期内金额不得超过该批准限制：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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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公司 云南机床 金辉涂装 沈阳瑞施达 合计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                                               1500 200 1500 3200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                                             1500 200 1500 3200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                                             1500 200 1500 3200 

      合计                                                                   4500 600 4500 9600 

 

                          

   年度上限取决于本公司设立的截止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止的三年的采购、销售目标, 并

参考，本公司目前已与关联方正在商谈包括以下事项： 

(1) 本公司与云南 CY集团已有的金额为 999.23万元采购货物、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预向, 该交易预向将于独立股东批准代理协议后预期达到; 

(2) 本公司与金辉涂装厂已有的金额为42.70 万元的包装箱采购预向, 该采购预向将于独

立股东批准代理协议后预期达到; 

(3) 本公司与沈阳瑞施达已有的金额为 262.67万元采购机床功能配套件预向, 该采购

预向将于独立股东批准代理协议后预期达到; 

(4)预期在未来三年本公司对云南 CY产品交易量及规模维持不变； 

(5)预期在未来三年本公司对金辉涂装厂产品的采购量及规模维持不变； 

(6) 预期在未来三年本公司对沈阳瑞施达产品的采购量及规模维持不变； 

另外，由于沈阳瑞施达为是沈机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投资成立的全资子公司，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机床设备及零件备件批发。在进口机床功能配套件的采购渠

道及议价上有相对优势，为此公司后期有计划通过该沈阳瑞施达采购部分进口机床功能配套

件。 

上述与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预向将于独立股东批准后预期达到。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持续关联交易为介于本公司所需产品为关联方生产,或关联方所需产品为本公司生产，

该等产品为本公司现有业务和营运需要的设备或物资。向关联方销售或采购该等产品，有助对

产品的性能、质量控制、售后服务等各方面便于沟通、协调，从而可确保该等产品的性能和品

质均可满足本公司及关联方的要求，长远而言有助于整体业务和营运发展。 

本次日常持续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结算时间和方式等均合理，重点说明该类关联交

易没有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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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没有影响，本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并未依赖该

类关联交易，只作为正常业务之有益补充。 

 

六、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交易是按照商业条款在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订立的，订价由双方按

公平原则磋商而厘定；该关联交易是公平、合理的，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在日常业务中进行的，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达成的，

订价由双方按公平原则磋商而厘定,该关联交易是公平、合理的，符合本公司和本公司全体

股东的整体利益。该交易未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八、监事会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是在日常业务中进行的，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达成的，订价由双方按公平

原则磋商而厘定,该关联交易是公平、合理的，符合本公司和本公司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交易审批流程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要求。该交

易未损害本公司及其它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意见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4、监事会意见                   

 

特此公告。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1 月 15 日 


